苏州大学科级领导职务公开招聘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公正的用人制度，规范科级干部公开招聘工作，根据《苏州大学科级及其以下管理人员管理办法》文件的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聘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招聘岗位
　　学校新增、空缺的科级领导职务岗位。
　　三、招聘条件
　　１、思想政治素质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风正派，品行端正；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勤政廉政，遵纪守法，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及其以上，身体健康；
　　２、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富有进取和开拓创新精神；
　　3、年龄要求：男性年龄须在52周岁及其以下，女性年龄须在47周岁（处级女干部或女性高级专家须在52周岁）及其以下；
　　4、学历及资历要求：
　　（1）副科职：具有大专、本科学历人员任科员满三年，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须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满一年；
　　（2）正科职：具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且在副主任科员或副科职岗位上工作满二年。
　　四、从非党政管理岗位转至党政管理岗位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应聘相应的领导职务：
　　（1）具有大专或本科学历人员，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满三年，且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满半年，方可应聘副科职。
　　（2）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满一年，且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满半年，方可应聘副科职。
　　（3）任中级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满半年，方可应聘正科职。
　　五、符合上述第三条或第四条规定的调入人员，需在我校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满半年方可应聘相应职务。
　　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党政管理人员，可破格应聘：
（1）工作成绩突出且作出重要贡献的；
（2）近两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优秀等第的；
（3）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有两年为优秀等第的。
　　七、招聘程序
　　1、公布招聘岗位及相关信息；
　　2、应聘报名
　　报名人员需填写《苏州大学科级干部任免审批表》，报请所在单位同意，并提出推荐意见；专职学生工作干部报名还需经学生工作部（处）及主管校领导同意；
　　3、资格审查
　　按照招聘岗位的要求以及科级干部任职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应聘人选；
　　4、面试考核
　　（1）学校组成7-9人的面试考核小组，具体由组织部、人事处、纪委、招聘单位以及部分院系、部门负责人组成；
　　（2）面试考核的内容包括：理论政策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与实绩、应聘岗位的工作思路、申报应聘岗位的优势等；
　　（3）面试考核采用个人介绍、提问答辩的办法进行，其中个人介绍时间不超过5分钟；
　　5、面试考核小组按照每个岗位应聘人员的面试考核情况，经投票或打分产生拟聘人选；
　　6、对拟聘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7、校务会议讨论，确定聘任人选；
　　8、发文聘任。
　　八、公开招聘上岗的人员从学校发文的次月起按实际聘任的职务兑现有关待遇。
　　九、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若以往学校有关规定与本细则相抵触的，以本细则为准。

